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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刑事审判工作中
,

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数罪并罚的原则
,

是关系到严格依法办事
,

善

于运用祛律武器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问题
。

目前
,

在法学界和司法界
,

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

适用
,

认识不完全统一
,

做法也不尽一致
。

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
,

谈谈对这个问 题 的 一 些

认识
。

一
、

什么是数罪

从刑法理论上讲
,

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观要件的统一
。

以一个故意或者过失
,

实施一个行

为
,

一次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
,

就是一个罪
。

用两个以上的故意或者过失
,

实施两个以上的

行为
,

两次以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
,

就是数罪
。

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
,

一人犯数罪有三种情况
:

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 (见第六十

四条 ) ; 判决宜告以后
,

发现被判邢的犯罪分子还有其他罪投有判决的 (见第六十五条 ) , 判决

宣告后
,

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
,

犯罪分子又犯新罪的 (见第六十六条 )
。

以上三种情况
,

是指不同种类的数罪呢
,

还是也包括同种类的数罪? 大多数同志认为刑法第六十五条
、

第六

十六条中规定的情况
,

不论是属于同一种类的还是不同种类的
,

都是数罪
。

但是
,
对于第六

十四条所指的数罪
,

则有两种不同的理解
.
一是数罪是指伺时或先后犯了几个不 同 种 类 的

罪
,

而不包括同种类的数次犯罪
; 二是数罪既包括不同种类的罪

,

也包括同种类的数饮犯罪
。

从法律上分清一罪还是数罪
,

这是确定是否适用数罪并罚的前提
。

根据我国多年来的立

法和司法实践
,

我们认为
,

判决宣告以前的数罪
,

应当理解为不同种类 ( 即不同罪名 ) 的数

攀
,

而不能把同一种类的数次犯罪当作数罪
。

首先
,

从建国以来的刑事立法看 , 数罪尸般是指不同种类的罪
,

而同种类的罪则是作为

从重或加重情节加以适用的
。

例如
, 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

》
第十五条规定

: “

凡犯

多种罪 (着重号是作者加的
,

下同 ) 者
,

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邢者外
,

应在总和刑以下
,

多

种形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
” 。

这里所说的多种罪
,

显然是指犯了几个不同种类的反革命罪
,

而不是同一种类的反革命罪
。

又如 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

,
第四条规定

,

犯贪污罪
“ 屡犯不改者

” , “ 得从重或加重处刑
” 。

这里是把多次贪污行为视为一个贪污罪
,

属于从重或

加重处罚的情节
,

而不是作为数个贪污罪
。

同条又规定
, “
因贪污而兼犯他种罪 者

,

合 并 处

刑
” 。

兼犯他罪显然是指贪污罪以外的其他不同种类的犯罪
,

而不是同一种类的犯罪
。

其次
,

从我国刑法对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看
,

很多条文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情节适用的

法定刑
,

其中出于一个概括故意
,

实施多次同一犯罪行为
,

也是作为一个严重情节而适用刑

罚
。

可见
,

同种类的数次犯罪是按照一个罪名
,

从重处罚
,

或适用该罪名 中
“ 情节严重

”
或

“
情节特别严重

” 的条款
,

处以较重的刑罚
,

而不是按数罪予以并罚
。

第三
,

从长期的司法实践看
,

同种类的数次犯罪按一个罪来认定
,

既有利于同犯罪作斗



争
,

又便于掌握和运用
。

如盗窃罪
、

抢夺罪
、

诈编罪
,

孤立来看
,

每次盗窃
、

「

抢夺
、

诈骗为

财物的数额
,

可能都够不上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所规定的
“
数额较大

” 的标准
,

按照
“
一次

行为算一个罪
”
的观点

,

势必哪一次也够不成犯罪
,

实际上反而轻纵了犯罪分子
。

同时
,

如

果依照同种类的数罪的观点去实际量刑的话
,

有的就要分别定罪量刑十几次甚至几十次
,

其
结果不仅计算繁琐

、

复杂
,

而且没有什么实际意义
。

因此
,

首先要弄清被告人究竟犯的是一个罪还是数个罪
,

既不要把一个罪当作数罪
,

也

不要把数罪定为一个罪
。

对于惯犯
、

连续犯
、

持续犯
、

牵连犯
、

结合犯这几种犯罪
,

由于其

自身的特点
,

在审判实践中都是视为一个罪而不是数罪
,

因此不适用数罪并罚的原财
,

应分

别按照刑法的有关条款判处
。

二
、

怎样实行数罪并罚

所谓数罪并罚
,

是指一个人犯了数罪
,

人民法院对其所犯的各个罪
,

分别定罪量刑以后
,

依法决定应执行的刑罚
。

数罪究竟应当怎样并罚 ? 各国依据各 自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而有
不同的规定和运用

。

归纳起来
,

大致有四个原则
:

(一 ) 相加原则
,

即将各罪应判之刑罚逐个

无限制地相加
。

在有的国家
,

实行这种绝对相加的办法
,

有时合并判刑就可能是七八十年甚

至一百年以上
,

这同判处无期徒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
,

事实上也将无法执行
。

(二 )吸收原则
,

即以重刑吸收轻刑
,

只执行重刑
。

这种单纯吸收的办法
,

往往使某些犯数罪与犯一罪者处邢

相同
,

罪刑不相适应
,

失之公平
,

而且犯罪分子犯一重罪后
,

再犯不超过同等处刑的罪
,

就
.

不会受到更重的处罚
,

客观上起了鼓励犯罪的作用
。

(三 )限制加重原则
,

即对数罪分别量刑
,

然后在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
,

总和刑期以下
,

决定应执行的刑罚
。

法律同时规定应执行的形
罚最高不能超过的限度

。

采用这种有限制的加重处罚的办法
,

机动灵活
,

但它只适用于有期

徒刑以下的刑罚
,

而对于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则无法并罚
。

(四 ) 综合原则 (或称折衷原则
、

选择原则 )
,

即综合上述原则
,

扬长避短
,

择优而用
,

不同的刑种
,

运用不同的原则
,

具体如

何适用
,

各国刑事立法也不尽相同
。

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数罪并罚的制度
,

是根据我

国长期的审判实践
,

并吸取外国的有益经验
,

采用综合原则
,

即以限制加重为主
,

兼重刑吸
收轻刑的原则

。

这个原则符合我国国情
,

是实事求是的
。

但在审判实践中
,

正确适用这一原

则
,

尚需着重强调以下几个问题
。

我国刑法采用的是限制加重为主而不是相加原则
。

因此
,

在适用数罪并罚时
,

不能采取

将各罪应判之刑罚简单相加的办法
,

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
,

在总和刑期以下
,

数刑中

最高刑期以上
,

酌情决定应执行的刑期
。

这样在两者之间决定一个适当的刑期
,

就把原则性

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了
,

体现出区别对待的政策
,

既有利于同犯罪作斗争
,

又符合社会主义法

制原则
。

有的人不问具体情节轻重一律地把总和刑当作应当执行的刑期
,

这种合并相加与我

国采用的数罪并罚原则是不相符合的
。

限制加重为主的原则
,

要求在总和刑期以下
,

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
,

决定应执行的刑期
。

这个原则应当在判决中予以体现
。

例如
,

被告人刘 x x 多次结伙持械进行抢劫
,

.

’

又先后强奸

两名妇女
,

单独或结伙盗窃了近三千元的财物
。

由于刘犯主动交代了公安局尚未掌握的所有

犯罪活动
,

并有显著立功表现
, 因此一审法院决定予以减轻处罚

,
判决

“
被告人刘 火 x 犯抢

劫罪
,

判处有期徒刑九年
; 犯强奸罪

,

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, 犯盗窃罪
,

判处有期徒刑八年
,

决定减轻
,

执行有期徒刑三年
,

缓刑五年
” 。

我们认为
,

原判对刘犯定罪和运甩减轻处罚都是
-



正确的
,

但适用并罚的方法不当
。

对于确有 自首
、

坦白或立功表现的被告
,

需要从轻减轻处

罚的
,

在分别量对时就应当予以体现
,

这样
,

在决定应当执行的刑期时
,

才能正确体现数罪

并罚的原则
。

否则
,

如上述刘
x x 一案决定执行的刑期在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下

,

则不符合数罪

并罚的法律规定
。

按照重刑吸收轻刑的原则
,

在数罪中
,

如果有一个罪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
,

有一个罪判

处有期徒形
,

就只执行死刑或无期徒刑
,

有期徒刑则被吸收而不执行
。

这是由死刑
、

无期徒

刑的性质决定的
,

而且事实上也是无法并罚的
。

在实际适用并罚时
,

既不能把两个无期徒刑

合并升格为一个死刑或死缓
,

也不能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长期徒刑合并升格为一个无期徒刑
。

目前对于数罪中同时判处有期徒刑
、

管制或拘役
,

或者管制期间又犯新罪被判处拘役或

有期徒刑等不同种类刑罚的
,

应如何并罚
,

有三种不同的意见
。

第一种意见认为
,

应当首先

将不同种类的刑罚折算为同一种类的刑罚
。

如把拘役
、

管制折算为有期徒刑
,

或者把管制折

算为拘役 (折算方法
,

管制二 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
,

拘役一 日折抵有期徒刑一 日 )
,

然

后按照限制加重原则
,

决定应执行的刑期
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
,

应当在对新罪所判处的刑罚 (有

期徒刑 ) 执行完毕以后
,

再执行前罪所没有执行完的刑罚 (如管制 )
。

第三种意见则认为
,

对

于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的
,

在决定执行刑罚时
,

可以采取重刑吸收轻刑的办法
,

只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
。

我们同意最后一种意见
。

因为这种并罚方法
,

既体现 了法律的严肃性
,

又符合并罚的原则
,

且简便易行
。

而采用折算刑期的方法
,

把管制或拘役折算成有期徒刑
,

实质上是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
。

因为这三个刑种
,

无论是就剥夺 自由与否或者剥夺自由的程

度
,

以及在监管的方法上
,

都是不相同的
。

至于第二种意见
,

我们认为
,

新罪所判处的刑罚

(有期徒刑 ) 执行完毕
,

即意味着刑罚的目的已经达到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再执行比有期徒刑

更轻的刑罚
,

如管制或拘役
,

就适用刑罚的 目的说
,

已失去了实际意义
,

也不利于对罪犯的

改造
,

因此
,

这种并罚的方法亦不宜采用
。

对数罪中有附加刑的
,

亦应坚持先分别量刑
。

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
“ 如果数罪中

有判处附加刑的
,

附加刑仍须执行
” 的规定

,

对数罪中有附加刑的
,

仍然应当先分别定罪量

刑
,

包括附加刑
,

然后再按数罪并罚的原则
,

决定执行的刑罚
。

实践中
,

有的在分别量刑时
,

只宣告主刑
,

不宣告附加刑
,

在决定应执行的刑期时
,

才笼统地宣告附加刑
。

这种做法是不妥

钓
。

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
,

只有数罪 中有判处附加刑的
,

决定应执行的刑期中才能有

附加刑
,

如果分别量刑时没有确定附加刑
,

在决定执行刑期中
,

就看不出是对那个罪适用的

附加刑
。

这样案件如经上诉
、

再审
,

需要 部分改判时
,

也无法确定撤销哪个罪的附加刑
。

三
、

数罪并罚在判决上如何表述

刑法颁布前
,

由于对罪名和刑罚的适用没有统一的标准
,

因而在长期审判实践中
,

对数

罪并罚没有采取分别定罪量刑的方法
,

而是采取
“
一锅烩

” 、 “ 估堆
”
的量刑方法

。

刑法实施

后
,

这种简单省事的量刑方法
,

有的仍继续使用
,

这是不正确的
。

我们认为
,

根据刑法的规定
,

对判处两个以上有期徒刑的
,

应逐个确定罪名
,

逐个判处

刑罚
,

然后
,

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
,

决定应执行的刑期
。

在表述上可写为
: “

被告人
x x 义 犯

强奸罪
,

判处有期徒刑七年
;
犯盗窃罪

,

判处有期徒刑四年
, 犯诈编罪

,

判处有期徒刑三年
。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
” 。

数罪中有附加刑的
,

可表述为
: “

被告人
x x x

犯反革命宜传煽动

罪
,

判处有期徒刑十年
,

剥夺政洽权利二年
; 犯盗窃罪

,

料处有期徒刑三年
。

决定执行有期



徒刑十一年
,

剥夺政治权利二年
” 。

这种量刑方法是比较科学的
。

它可以清楚地看出审判人员

是怎样定罪
、

量刑的
,

从而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,

有利于审判监督
,

提高办案质量
。

对判处死刑
、

死缓和无期徒刑的
,

如果被告犯有数罪
, 、

并罚时究竟应当如何表述
,

争论

较大
。

一种意见认为
,

·

由于重刑吸收了轻荆
,

__

可以先分别定雏
,

再象合盘刑
。

如
“
被告人 、

x 又 犯抢劫罪和强奸罪
,

判处无期徒刑
,
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
” 。

而不必象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

那样
,

采取分别量刑的方法
。

同时
,

认为刑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
“
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

以外
· ·

一
”
的规定

,

说明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
,

并不包括在分别定罪量刑之内
。

另一种

意见则认为
,

虽然是重刑吸收了轻刑
,

但如果不分别量刑
,

就看不出哪个罪应判处无期徒刑

或死刑
,

也看不出什么罪吸收什么罪
; 由于综合量刑

,

对每个罪适用条款不明确
,

实际上就

限制了被告人的上诉权
; 如果案件经上诉或再审后

,

认为原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

上确有错误
,

需要部分改判时
,

采用综合量刑的方法
,

就看不出原判对每一个罪是如何量刑

的
,

如何适用法律条款的
,

因而也不可能作出维持原判哪一项
,

撤销哪一项的判决
,

不利于

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
。

至于说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不包括在分别量刑

之内的问题
,

主要是没有正确理解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原意
。

所谓
“
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

以外
· ·

一
” 一语

,

是针对限制加重的并罚原则而言的
,

并不是说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
,

可以无须分别量刑
。

这是两回事
,

不能混同
。

因此
,

认为还是分别量刑为好
。

我们同意后一

种意见
。

在具体表述上
,

可写为
: “

被告人 x x x 犯抢劫罪
,

判处无期徒刑
,

剥夺政治权利终

身 , 犯强奸罪
,

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,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
,
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
” 。

四
、

关于脱逃罪的并罚问题

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
: “
依法被逮捕

、

关押的犯罪分子脱逃的
,

除按其原犯罪行判处

或者按其原判刑期执行外
,

加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” 。

对这一条的
“ 加处 ” 应当如何理解

,

怎样适用
,

在实践中认识颇不一致
,

有的认为
, “
加

处
” ,

就是在原判刑罚的基础上加刑
,

两者是 “
相加

” ,

而不是
“
并罚

” 。

因此
,

一次判处有期徒

刑的最高刑期
,

可以超过二十年
,

不受数罪并罚原则的限制
。

我们认为
,

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
。

首先
,

对
“ 加处 ”

一词不能单纯作字面上的理解
。

其基本精神
,

是说在原判刑罚或按原犯罪行判处之外
,

对被告人的脱逃罪行
,

还要处以刑罚
。

其次
, “

加处
”
是

“
并罚

” ,

而不是 “ 绝对相加
” 。

理由是
,

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起着制约的作用
。

在押犯的脱逃有两种情况
:

一种是逮捕的
、

尚未判决前脱逃的
, 一种是判决宣告后

,

在执行

刑罚期间脱逃的
。

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下的脱逃
,

只要构成了在押犯脱逃罪
,

就应当分别根据

刑法第六十四条或第六十六条的规定
,

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
,

决定应执行的刑期
,

因此
, “

加

处
”
并不是说

,
一次判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可以超过二十年

,
·

因为我国对数罪并罚采取的

是限制加重为主的原则
。

但是
,

根据刑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
,

劳改犯在刑罚执行期 间又重新犯罪的
,

实际执行的

刑期则可以超过二十年
。

因为这一条同第六十五条的区别
,

就在于它不是以前罪所判处的刑

罚为基础
,

而是以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为基础
,

来确定应执行的刑罚
,

而且已执行的刑

期
,

不计算在新决定的刑期以内
。 ,

这样
,

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刑期
,

就可能超过二十年
。

法

律之所以这样规定
,

是因为劳改犯在服刑期间又重新犯罪 , 说明其主观恶性较深
,

人身危险

性较大
,

对他们这样处罚
,

是完全必要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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